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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再点 不妨注意以下事项

参加“集赞”前，一定要仔细核对商家的活动
规则、期限等，对含糊不清的内容可联系商家进
行核实，避免因混淆、误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

集满“赞”后，要通过转存、收藏、截图等形式
保留相关证据，若出现问题可及时投诉，以便工
商部门快速认证，追讨权益。

参与“集赞”时，对打着“集赞”旗号的有关
电信诈骗活动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以防手机上存
储的个人信息、银行账号、电话费等被窃取。

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，
尽管商家和“集赞人”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或约定，
但当消费者按照要求转发商家广告宣传内容并
“集赞”时，“集赞人”实际上已经和商家形成合
同关系，一旦“赞友”按要求集满了“赞”，
商家就应履行承诺，兑现礼品或赠
品，否则就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违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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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，近段时间，我市已有

多名“赞友”投诉自己遭遇了“赞陷阱”。
市民刘女士上周就向12315指挥中心投诉：我市某汽车4S店

曾宣传，只要关注其微信并集齐50个“赞”，便可获赠一箱可乐。刘
女士觉得挺有意思，立即为其点了“赞”，并很快集齐50个“赞”，当
她兴冲冲地去领礼品时，却被告知礼品已被全部领完。

刘女士很气愤，认为自己在商家宣传活动开始的第二天就“集
赞”完成，离商家规定的活动结束时间还有好几天，而商家却称没有
礼品了，分明是在欺骗消费者。最终，经工商人员调解，该4S店重
新备了份礼品赠予刘女士。

市民郭先生虽然完成了微信“集赞”活动，却没有刘女士那么幸
运。前不久，他看到涧西某饭店作宣传，通过微信“点赞集赞”可以
换取代金券，便发动好几名亲友参加，等他完成该饭店规定的38个

“赞”后，该饭店却拒绝给他兑付代金券，原因是郭先生只顾集“赞”
了，没有注意到活动的点“赞”期限，他集满38个“赞”时已经超过了
活动规定的时间。

点“赞”快乐又好玩 商家失信有些烦
□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李二帅

“动动你的手指，好运好礼随你来。”自微信取代手机短信成为
人们“掌上新宠”后，利用微信平台“点赞集赞”促销成了不少商家
看好的新营销手段。特别是临近春节，很多商家纷纷推出“关注微
信、点赞集赞送礼品”活动，以此招徕消费者。发动几个亲友，动动
手指点个“赞”就能获取礼品，不少市民开始添加“好友”求“赞”。

不过，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提醒，“赞营销”挺好
玩儿，但因没有书面约定，容易出现消费者完成“集赞”而商家兑现
不了承诺的情况，导致纠纷。

··赞赞

♡赞 绘制 寇樱子

动动手指去点 遭遇陷阱有点儿烦··赞赞

市工商局
12315 指 挥 中
心 提 醒 消 费
者，在商家的

“赞营销”活动
中应注意以下
几点，以免“起
了个大早，赶
了个晚集”：


